附件九：
企业出口货物申请退免税鉴证业务规范 
（试行）
　　为了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其它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特制定本规范。 
　　一、鉴证目标 
　　对企业出口货物申请报批的出口退免税所有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准确性发表鉴证意见。 
　　二、鉴证要求 
　　（一）鉴证内容 
　　1、审核退免税企业主体 
　　2、审核确认退免税货物 
　　3、审核退免税申报资料 
　　4、审核出口货物退免税计算 
　　（二）鉴证要点 
　　1、审核退免税企业主体 
　　审核出口货物退免税企业主体资格。即对企业是否符合下列出口货物退免税主体资格条件之一，进行判断确认。 
　　（1）经商务部及其授权单位赋予出口经营资格的外贸企业； 
　　（2）经商务部及其授权单位赋予出口经营资格的自营生产企业和生产型集团公司，以及经省级外经贸部门批准的实行自营进出口经营资格登记制的国有、集体生产企业； 
　　（3）外商投资企业。1994年1月1日后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外商投资在1994年1月1日后新上生产项目且新上生产项目生产的货物并能单独核算的； 
　　（4）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企业； 
　　（5）特定退税企业； 
　　（6）符合规定的其他企业。 
　　2、审核出口货物退免税的出口货物 
　　（1）一般退（免）税货物范围应符合下列四个条件：即必须是属于增值税、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货物；必须是报关离境的货物；必须是在财务上作销售处理的货物；必须是出口收汇并已核销的货物； 
　　（2）特准退（免）税货物符合规定范围 ； 
　　（3）特准不予退税的免税出口货物符合规定条件； 
　　（4）特准不予退（免）税的出口货物符合规定范围 
　　确定出口货物退（免）税的货物范围，是审核的基本依据。应审核货物是否已报关离境；出口货物是以何种贸易方式出口；是否将展品、样品等进行退（免）税申报；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生产能力是否相适应，是否有外购产品进行申报，非自产产品申报退（免）税是否符合视同自产产品的相关规定；出口货物税目、税率的适用是否符合现行税法的规定。 
　　3、审核出口货物退免税的基础资料 
　　（1）审核申请出口退免税企业的退税资料是否完整。审核其业务与相对应的资料内容是否一致，资料种类是否齐全完整。应提供的资料种类一般包括：出口货物报关单原件、出口发票原件、收汇核销单原件（需分开单独报送）、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外贸企业）、申报所属期《生产企业出口货物纳税情况申报表》（生产企业）、申报所属期《纳税申报表》（生产企业）、申报所属期《生产企业出口货物退税明细申报表》（生产企业）、申报所属期《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汇总表》（生产企业）、申报所属期《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免税申请表》（生产企业）、退免税申报电子数据等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它资料； 
　　（2）审核出口退税申报及资料提交时间是否符合规定。办理退税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出口企业须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90天内向主管退税的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手续；180天内向主管退税的税务机关提供收汇核销单。除另有规定外，逾期税务机关将不予受理退免税申报和批准退免税。 
     （3）审核企业涉及出口退免税的各类单证证明的办理是否及时。 
     4、审核出口货物退免税金额计算 
　　（1）选用的计算方法进行审核，是否符合我国现行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规定所适用的计算方法。 
　　（2）计算退免税款审核，看其计算结果是否准确并符合规定要求。 
　　（3）出口货物退免税计算是否正确并且符合规定条件。特别是在“免抵退”税计算方法中，税收政策、计算公式、免抵退税抵减额的确定应符合规定，在审核中应重点审核：出口货物的成交价审核，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的计税依据以离岸价（FOB）为准； 出口货物记账汇率的适用是否符合规定；免抵退出口货物销售额或免税销售额计算、申报是否正确；本期进项税额转出与本期税款计算、申报是否正确；免抵退税额（包括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出口）的计算是否正确。 
　　三、鉴证报告（样本）
企业出口货物申请退免税鉴证报告 
××鉴字[××] ××号
    （委托单位）：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申请出口货物退免税事项进行审核。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出口货物申请退免税的所有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准确性发表鉴证意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根据《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5]5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02号)等文件的规定，按照《企业出口货物申请退免税鉴证业务规范》的要求，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现场勘查实物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经审核，我们认为，贵公司应免抵退税额××元，其中应免抵税额××元，应退税额××元。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货物申请退免税时使用，不作其它用途。非法律、法规规定，鉴证报告的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附件： 
     1、鉴证报告说明； 
     2、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审核调整明细表； 
     3、税务机关要求附列的其它资料； 
     4、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税务师事务所（盖章） 中国注册税务师：（盖章） 
    地址：×× 
   报告日期：××年××月××日 
　　　 
附件1：
鉴证报告说明 
　　一、委托单位基本情况（如：成立时间、投资方、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经营范围等） 
　　二、主要会计政策 
　　三、审核情况说明 
　　（一）出口货物退免税企业主体资格 
　　（二）出口货物退免税的出口货物 
　　（三）出口退免税企业的退税资料 
　　（四）出口退税申报及资料提交时间 
　　（五）出口退免税的计算 
　　四、其它需要披露的事项

